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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位于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南环路321号，距柳州市中心约7km。根据地块相关土地文件，本次需要修复的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占地面积为74000m2。南地块中心点坐标东经109.36156°，北纬24.26176°，主要为涂装车间，东西长约220m，南北宽约50m；北地块中心点坐标东经109.36187°，北纬24.26683°，主要包含酸洗间、污水处理站、汽柴油库、润滑油库等，东西长约360m，南北宽约180m。商用车基地承担商用车的整车生产，生产能力为7.8万辆/年。生产工艺过程主要为外购钢材在冲压车间冲压成型后，送至焊装车间进行车身焊接总成。焊接完成的白车身在涂装车间进行涂装处理后进行总装，总装完成的车辆经测试合格后即可出厂，其中商用车二地块主要包含的生产车间为涂装车间、酸洗间、污水处理站、汽柴油库、润滑油库，对土壤和地下水可能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
根据现场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商用车基地原为柳江县进德乡塘头屯农用畲地，1986年征收为建设用地，政府提供给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原柳州汽车厂）作为建设商用车生产基地。1989年，地块内建成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经历几次技改，主要产品为商用车。地块为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商用车二地块分为南、北两个地块，据调查，在项目建成运行至关停搬迁期间，南地块功能区使用为涂装车间；北地块建成后主要功能区为酸洗间、污水处理站、汽柴油库、润滑油库。2013年10月，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中西部部分氧化塘被填土压实，用于建设固废堆场，2014年起该区域主要使用功能变更为固废堆场，2018年6月，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包括调查二地块项目）停产，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整体搬迁至柳东新区官塘片区商用车基地。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搬迁改造目前已经完成，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内的构筑物及主要设施、管网存留较为完善，车间内的设备已拆除完毕，原构筑物基本保留；涂装车间、酸洗间、污水处理站、固废堆场内地面硬化基本完整，油库部分地面被破坏，有植被发育，固废堆场西侧地面未硬化，地面现长满杂草，零散堆放有原基地搬迁遗留的废旧物资。
根据《柳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柳州市鼓励工业企业退城进郊政策，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实施整体搬迁改造（包括乘用车基地搬迁改造和商用车基地搬迁改造）。2018年6月，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包括调查二地块项目）停产，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整体搬迁至柳东新区官塘片区商用车基地。本工程涉及地块土地性质现状为工业用地，搬迁后原厂生产地块由柳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使用性质调整为居住及商业用地。
（一）初步调查
根据《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0年2月），场地环境监测分析工作内容：
1、污染识别：潜在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属元素及无机物、多氯联苯、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等基本项目45项+pH、石油烃2项。
2、土壤环境监测：初步采样调查共布设13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25个样品，初步采样调查最大采样深度为4.5m。检测项目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以及pH值、石油烃，共计47项。
3、地下水环境监测：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整体流向为由西南向东北。在初步采样调查中，在地块内涂装车间、固废堆场、汽柴油库各设置1个地下水监测井，同时在地块上游设置1个地下水监测点。
通过初步采样检测与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重金属
（1）土壤环境中重金属
结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和场地外参照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土壤样品铬（六价）均低于检出限，镉、铜、铅、总汞均低于风险筛选值，部分样品砷、镍超过风险筛选值。
有4个采样点（6个土壤样品）砷超过区域环境背景值（60mg/kg）。砷超标样品编号为 ST1-2（涂装车间）、ST2-1（涂装车间）、ST2-2（涂装车间）、ST3-1（涂装车间）、ST3-2（涂装车间）、ST18-3（酸洗间），超标监测点分别位于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涂装车间、酸洗间。
有5个采样点（7个土壤样品）镍超过风险筛选值（150mg/kg）。镍超标样品编号为 ST2-2（涂装车间）、ST3-1（涂装车间）、ST3-2（涂装车间）、ST8-2（污水处理站）、ST18- 2（酸洗间）、ST18-3（酸洗间）、ST20（涂装车间排气筒下风向500m），超标监测点分别位于商用车基地涂装车间、工业污水处理站、酸洗间以及商用车基地涂装车间排气筒下风向500m居民点。
地块内土壤重金属超标监测点主要位于商用车基地涂装车间、酸洗间、污水处理站。
（2）地下水中重金属
GW1采样点砷、锰、铁超过风险筛选值，GW2采样点锰超过风险筛选值，GW3采样点铁、铅超过风险筛选值。其余重金属铜、锌、汞、铅等在所有地下水样品均未超《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六价铬未检出。
2、有机物
（1）土壤
石油烃（C10-C40）共检测9个样品，有1样品高于风险筛选值，超标率为11.1%，超标样品编号为ST11-1，超标监测点位于商用车基地内汽柴油库区域，超标倍数为1.62倍。
（2）地下水
GW2、GW3采样点石油烃均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风险筛选值。
3、场地内地下水常规指标
场地内地表水样品中GW1采样点氨氮超过风险筛选值，GW2 采样点耗氧量、总硬度超过风险筛选值，GW3 采样点铁、铅、石油烃超过风险筛选值。其余常规指标与对照点均满足Ⅲ类标准或未检出，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4、浸出毒性
所有土壤样品和氧化塘污泥中各检测指标均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中标准要求，土壤样品和氧化塘污泥的腐蚀性也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标准值中标准要求。
初步采样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初步采样阶段共采集25个土壤样品，检测因子为重金属（7项），挥发性有机物（27项），半挥发性有机物（11项），以及pH值、石油烃（C10-C40）等相关指标。部分土壤样品中砷、镍、石油烃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或背景值。地块内地下水部分样品中出现氨氮、耗氧量、总硬度、砷、铁、铅、锰、石油烃等，超过参照执行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148-2017）Ⅲ类标准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2020年2月7日，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在柳州市组织召开《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咨询会，并形成了专家咨询意见。
（二）详细调查
广西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初步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调查工作，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4月10日、4月20日。
详细采样共设置37个土壤采样点（其中含34个加密监测点+3个普查监测点）和7个地下水监测井（地块内4个上层滞水+2个深层地下水+地块上游民井）。本次地块详细调查共采集土壤样品181个（其中包括现场平行样12个，土工样品12个）、116个地下水样品（含现场平行样24个+全程序空白6个）、10个废水样品（含现场平行样3个+全程序空白3个）。详细调查阶段土壤检测因子为初步调查阶段超筛选值因子（pH值、镉、汞、砷、铜、铅、铬（六价）、镍、石油烃（C10~C40）），地下水检测因子为：pH值、氨氮、耗氧量、总硬度、砷、铅、铁、锰、镍、石油烃（C10~C40）。
（1）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内部分土壤的砷、镍、石油烃超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或背景值，超标率分别为29.3%、22.4%、1.69%，超标倍数分别在0.02～1.38倍、0.07～2.15倍、0.17倍范围内，最大超标深度分别为6.0m、6.0m、6.0m。对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有1个土壤监测点的砷超出第一类用地管制值标准，超标率 2.44%，超标倍数在0.133～0.192 倍范围内，超标深度最大达2.0m。
本工程涉及地块内砷、镍、石油烃的污染面积分别为11304m2、11236m2、500m2，污染的土方量分别为36079 m3、30162 m3和1000m3。
（2）根据地块详细采样调查地下水现状监测结果，对照点二基地南地块马路对面民井D7样品各检测因子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标准，调查地块内6个地下水监测井有5个监测井样品中的氨氮、耗氧量、石油烃（C10~C40）、铅、铁、锰、镍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情况，超标倍数分别在0.034～15.24 倍、1.160～51.67倍、107.3倍、0.160～1.900倍、0.200～0.450倍、0.070～16.70倍、1.165～1.390倍范围内。本次详细采样调查中，地块商用车基地汽柴油库上层滞水样品中石油烃超标107.3倍，结合油库区域土壤样品中石油烃超标，表明地下水中石油烃污染物来源于厂区长时间生产过程中，油库地下油罐或管路发生故障泄漏或跑冒漏滴等现象。
另外根据现场调查，地块及周围居民饮用水均采用市政供水，供水水源为地表水。本工程涉及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不做为饮水用水源。
（3）在初步采样调查中，根据对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内重点区域的土壤样品及氧化塘污泥进行浸出毒性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所有土壤样品和氧化塘污泥中各检测指标均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中的标准要求，土壤样品和氧化塘污泥的腐蚀性也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标准值中标准要求。
根据收集现有资料以及综合两次地块调查结果，认定本工程涉及地块属于砷、镍、石油烃复合污染地块。
为确保本工程涉及地块未来开发利用的人体健康安全，需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要求对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的二地块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工作，以指导后续地块再开发利用工作，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三）风险评估
根据《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广西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20年4月），本地块土壤关注污染物共3种，分别为砷、镍、石油烃（C10~C40），主要超标区域为南地块涂装车间、北地块的酸洗车间、污水处理站、固废堆场等区域。该地块未来拟规划为居住及商业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故本地块采用第一类用地暴露情景进行风险评估。 污染暴露途径考虑以下8种主要暴露途径： 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6种土壤污染暴露和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和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2种地下水污染暴露途径。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要求，修复目标值应分析比较按照（HJ 25.3-2019）计算所得的风险控制值、土壤评价标准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规定的筛选值和管制值、地块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染物的背景含量以及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中规定的限值，结合目标污染物形态与迁移转化规律等，合理提出土壤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
原则上一般用风险控制值作为修复目标值，风险控制值低于筛选值的，则采用筛选值作为修复目标值；修复目标值应小于土壤评价标准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风险管制值。如地块所在区域背景值高于筛选值和风险控制值，则选取背景值作为修复目标值。因此，需要对地块土壤中砷、镍、石油烃（C10~C40）污染物采取修复措施。
本地块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为氨氮、耗氧量、石油烃、锰，其中上层滞水中关注污染物为耗氧量、石油烃、锰，岩溶裂隙水中关注污染物为氨氮。由于地块及周边区域地下水不用作饮用水源，地下水中的常规污染物氨氮、耗氧量和重金属锰不会形成挥发性污染物、无需考虑其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2种暴露途径。
（四）风险评估补充调查
2020年10月28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召开了《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评审会，评审未通过。根据专家意见，广西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21日~2021年1月16日对调查地块及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进行了风险评估阶段补充调查。
（1）土壤调查结果
本次风险评估阶段地块补充调查共设置土壤采样点86个，采集样品227个（其中镍样品178个，石油烃样品180个），监测结果显示，土壤中的镍和石油烃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超标率分别为7.30%、5.56%，超标倍数分别在0.15～0.82倍、0.09～8.21倍范围内，最大超标深度分别为7.2m、5.0m。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管制值标准，超标率1.11%，超标倍数0.15～0.52倍。
综合初步采样、详细采样、风险评估阶段补充采样监测结果可知：土壤中砷超标现象可能与厂区建设时使用的回填土及区域土壤背景有关。土壤样品中镍超标现象主要与厂区生产有关，石油烃超标现象，可能为历史生产过程中地下油罐或管路存在一定的跑、冒、漏、滴等原因导致而成。
（2）地下水调查结果
本次地块风险评估阶段共补充13个地下水监测井，根据地块风险评估阶段地下水补充监测结果，13个地下水监测井有4个监测井出现氨氮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限值要求，超标倍数在0.63～10.6倍范围内。
综合地块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阶段补充调查，共设置了20个地下水监测井，调查地块内17个地下水监测井（4个上层滞水+13个岩溶裂隙水）有7个监测井（2个上层滞水+5个岩溶裂隙水）出现超标情况：4个上层滞水有2个上层滞水中的耗氧量、石油烃、锰因子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标准限值要求，超标倍数分别在14.7～14.8倍、107倍、0.05～0.18倍范围内，耗氧量、石油烃超标点位位于油库区域，锰超标点位分别位于酸洗间、油库区域；13个岩溶裂隙水有5个岩溶裂隙水（D6、D9、D12、D13、D14）中的氨氮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限值要求，超标倍数在0.63～10.7倍范围内，超标点位均临近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除氨氮指标存在超标现象外，13个岩溶裂隙水中其余指标pH值、耗氧量、总硬度、砷、铅、铁、锰、镍均低于标准限值要求，石油烃（C10-C40）及挥发性石油烃（C6-C9）中主要污染物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和苯乙烯均未检出或低于标准限值要求。
（3）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调查结果
①底泥：在初步采样调查中，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污泥浸出毒性检测结果表明：氧化塘污泥中各检测指标均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中标准要求，腐蚀性也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标准值中标准要求。根据土地利用规划，调查地块收回后拟用于居住及商业用地，本次补充监测，底泥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监测结果显示：21个底泥样品中，有20个底泥中的镍、石油烃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超标率分别为85.7%、95.2%，超标倍数分别在0.56～18.6倍、0.56～70.4倍范围内。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管制值标准，超标率分别为71.4%、81.0%，超标倍数分别在0.27～3.90倍、1.00～10.8倍范围内。通过本次补充监测，说明地块内历史生产活动中镍、石油烃污染物富集于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底泥中。
②氧化塘废水：本次补充调查监测结果显示，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进口废水、流经各区域的氧化塘废水及氧化塘出口废水中各监测因子除无限值要求不作评价外，其余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限值要求。
综合初步采样、详细采样、风险评估阶段补充采样监测结果可知：表明上层滞水中石油烃污染物来源于厂区长时间生产过程中，油库地下油罐或管路存在一定的跑、冒、漏、滴等现象，而石油烃的超标，导致地下水中耗氧量增大；上层滞水中锰出现轻微超标情况，可能为地块历史生产原因或区域土壤中锰在淋溶作用下进入孔隙水所导致。由于北地块所在区域土层薄，土壤防污性能较差，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系密切，地下水中氨氮超标主要是由于相邻地块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中废水下渗所导致。
根据收集资料以及综合地块初步调查、详细调查、风险评估阶段补充调查结果，认定调查地块属于砷、镍、石油烃复合污染地块。此外，本次补充监测结果显示，调查地块内历史生产活动导致了地块外原商用车基地氧化塘底泥中镍和石油烃的超标现象。
（五）修复方案
根据《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修复方案》  （广西金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其主要内容如下：
1、治理修复目标和范围
土壤各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分别为：砷、镍、石油烃修复目标值分别为60mg/kg、289 mg/kg、4272 mg/kg。南地块涂装车间土壤关注污染物为砷和镍，复合修复深度为0.5～6.0m，修复土方量估算为58180.2m3；北地块土壤关注污染物为石油烃，土壤修复深度为 2.0～4.5m，修复土方量估算为5054.3m3。
地下水关注污染物为氨氮、耗氧量、石油烃、锰，其中上层滞水中关注污染物为耗氧量、石油烃、锰，岩溶裂隙水中关注污染物为氨氮。由于地块及周边区域地下水不用作饮用水源，地下水中的常规污染物氨氮、耗氧量和重金属锰不会形成挥发性污染物、无需考虑其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2种暴露途径。
2、治理修复技术
（1）对地块内砷、镍重金属污染土壤约58180.2m3及石油烃污染土壤约5054.3m3进行开挖后，分类暂存。
（2）对地块内重金属污染土壤约58180.2 m3外运至柳州市境内具相应处置资质的水泥厂公司进行水泥协同处置。
（3）对地块内石油烃污染土壤约5054.3 m3进行化学氧化处理，处理达标后回填于地块内。
（4）对于基坑开挖产生的废水，若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的废水采用废水处理一体化设备进行达标处理后回用或排入市政管网；未超标的水可进行综合利用。
3、治理修复工程量
项目南地块砷、镍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深度为0.5～6.0m，修复土方量估算为58180.2m3；北地块石油烃污染土壤修复深度为2.0～4.5m，修复土方量估算为5054.3m3，修复土方量总计63234.5m3。
2022年2月25日，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委托三位专家对广西金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修复方案》进行函审。专家函审结论认定方案内容较全面，具有可操作性，整体可行，经修改完善后可作为下一步工作的依据。
（六）项目实施情况
1、修复工艺和措施
本项目修复工艺：（1）重金属污染土壤外运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处理：开挖出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在场内临时暂存，按照要求进行危险废物鉴别；在外运前需要按照备案的运输方案将污染土壤运输至柳州正菱鹿寨水泥有限公司进行水泥窑处置。（2）石油烃污染土壤在场内进行化学氧化处理，将处理达标的土壤回填基坑。
本项目修复具体工程措施：（1）污染土壤开挖工程；（2）重金属污染土壤暂存及外运工程；（3）重金属污染土壤水泥窑协同处置工程；（4）石油烃污染土壤化学氧化处理；（5）地下水监测工程；（6）配套设施工程。
2、其它事项
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发生投诉和风险事故等。
3、 修复实施情况
根据《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修复方案》， 本次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为对项目场地内土壤开挖、石油烃污染土壤化学氧化处理、基坑回填、重金属污染土壤水泥窑协同处置处理等，施工自 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2022 年 9 月 10 日，基于《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施工总结报告》从实际运行处理情况看，该项目按时完成土壤开挖、石油烃污染土壤化学氧化处理、基坑回填、重金属污染土壤水泥窑协同处置处理等各项工程。
南地块涂装车间土壤总开挖方量为65765.03 m3，其中污染土壤方量为56309.33 m3，放坡干净土为9455.7 m3；北地块土壤总开挖方量为11829m3，其中污染土壤方量为5945.1m3，放坡干净土为5883.9m3。总计污染土壤开挖方量为775930.03m3，放坡干净土为15339.6m3。
合计水泥窑协同处置方量为56309.33m3，化学氧化处理方量为5945.1m3。
（七）修复效果评估
污染土壤清挖完成后，在清挖基坑的底部及侧壁均进行了采样检测，所有样品中砷、镍、石油烃的检测结果均满足要求，说明本次已清挖干净，不存在遗留污染土壤。基坑回填之前，对回填土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满足要求，符合实施方案要求。
对经修复之后的石油烃污染土壤进行采样检测，基坑回填之前，对回填土进行了取样检测，所有样品中镍、石油烃检测结果均满足要求。符合实施方案要求。
施工过程中，对项目场地内地下水、施工外排水、二次污染区域土壤等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施工过程中并未对周边区域环境造成影响。治理过程效果符合实施方案要求。
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符合要求，运行正常，有关污染防治措施全面，效果良好。经现场取样检测未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符合实施方案要求。
综上，本项目修复治理工程达到《修复方案》预期效果，地块可以安全利用，需对修复治理措施开展运行与维护，并定期进行跟踪监测。
（八）各项工作时间及主体
1、广西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6月编制完成 《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广西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编制完成《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
3、广西金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编制完成《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实施方案》。
4、广西金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编制完成《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施工总结报告》。
5、广西广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编辑完成《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原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监理实施细则》。
6、广西创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9月编制完成《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环境监理总结报告》。
7、深圳市粤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2年10月编制完成了《原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基地二地块污染土壤治理项目效果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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